
信息披露

2024/6/1

星期六

B03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1207�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兰疫苗 公告编号：2024-025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股票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4年6月5日

● 归属数量：101.2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7%

●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人数：24人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4人，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1.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近日，公司办理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的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

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00.00万股（调整前），

约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40,001.00万股的1.00%。

4、授予价格（调整前）：24.42元/股

5、授予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28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7人，包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

6、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5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7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7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9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9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51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归属期及各期归属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比例

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

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归属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一年归属，由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规定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 在归属前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 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8、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以2021年净利润为业绩基数，对各考核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值比2021年净

利润的增长率（A）进行考核，根据上述指标的每年对应的完成情况核算公司层面归属比

例（X），业绩考核目标及归属比例安排如下：

归属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年度净利润相对于2021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限制性股

票

第一归属期 2023年 40% 32%

第二归属期 2024年 80% 64%

第三归属期 2025年 100% 80%

注：上述指标依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为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下同）。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所示：

归属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年度净利润相对于2021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限制性股

票

第一归属期 2024年 80% 64%

第二归属期 2025年 100% 80%

（2）公司层面业绩完成结果与对应的归属比例

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考核年度净利润相对于2021年增长率（A）

A≧Am 100%

An≦A〈Am 80%

A〈An 0

注：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均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3）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人力资源部将于每个考核年度依据年度绩效考核协议对激励对象进行考评和打

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绩效考评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并依照审核的结果确定

激励对象实际可归属额度。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

定激励对象当期归属额度：

考核评级 A B C

考核结果（S） S≧80 80〉S≧60 S〈60

个人考核系数（N） 100% 80% 0

在公司当年业绩目标达标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个人层面归属系数。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

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若公司/公司股票因经济形势、市场行情等因素发生变化，继续执行激励计划难以达到

激励目的，经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可决定对本激励计划的尚未归属的某一

批次/多个批次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或终止本激励计划。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公司于2022年10月28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确定2022年10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8名激励对象授予340万

股限制性股票。

2、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以2023年8月23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7名激励对象授予9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于2023年6月7日完

成2022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以当时总股本400,01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

金股利3元（含税），共计120,003,000.00元；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

200,005,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600,015,000股；未送红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归属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 调整情况如下：

类别 调整前股数（万股） 调整前价格（元/股）

调整后股数（万

股）

调整后价格（元/

股）

首次授予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

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

340 24.42 510 16.08

预留部分尚未授予的第二类限制

股票数量

60 24.42 90 16.08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3-039

号公告。

（四）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中3名对象离职，1名对象职务变动），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3.75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得

归属并由公司作废处理；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的业绩指标达到触发值而未达到目标值， 因此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比例为80%， 其余的

20%共计25.3125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作废处理。

除前述限制性股票数量、 价格调整及作废事项外，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一致。

二、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一）董事会就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对象共24人，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101.25万股，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相关事宜。

（二）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自首

次授予之日起15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7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 ，即为：2024年1月29日至2025年1月29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2、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说明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对象共24人，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101.25万股，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相关事宜。

（三）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公司对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处理，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

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作废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可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2年10月28日

（二）归属数量：1,012,500股

（三）归属人数：24人

（四）授予价格（调整后）：16.08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六）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调整后）

（万股）

本次可归属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限制性股票的比例（%）

安文珏 董事、总经理 90 18 20.00

潘若文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90 18 20.00

范蓓 董事 30 6 20.00

马小伟 董事 30 6 20.00

吕成玉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2 2.4 20.00

核心骨干人员（共19人） 254.25 50.85 20.00

合计 506.25 101.25 20.00

注：1、上述数据已剔除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

2、 上表数据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办理股份登记结

果为准。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限售安排

（一）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4年6月5日

（二）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01.2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7%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获授股票归属后不设置禁售期，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

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内实际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不设置禁售期。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5月10日出具了《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4]0011000175号），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

进行了审验，截至2024年5月10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合计

人民币16,281,000.00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股本）1,012,5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15,

268,500.00元。 各激励对象全部以货币出资。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归属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本次归属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6月5日。

六、本次归属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归属后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归属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每股收益的影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59,001,012 一一 459,001,01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1,013,988 1,012,500 142,026,488

三、总股本 600,015,000 1,012,500 601,027,500

注：本次归属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

理结果为准。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9,968,

598.4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4316元。本次办理股份归属登记完成后，总股本将由600,015,

000股增加至601,027,500股，按新股本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

下，公司2023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归属

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归属完成后，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八、律师关于本次归属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符合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

进入第一个归属期，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相关归属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5、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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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3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一9：

25，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15：

00。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环路35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 代表股份560,206,37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586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531,059,60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16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29,146,7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238％。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人，代表股份29,830,7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80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684,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6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 代表股份29,146,7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238％。

9、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持有人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

10、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21,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1％；反对65,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818,9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5,9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40％；反对65,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6％；弃权818,9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5％。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12,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5％；反对65,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827,9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36,9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38％；反对65,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6％；弃权827,9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56％。

3、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17,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827,9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1,9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06％；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弃权827,9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56％。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30,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6％；反对74,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801,3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4,5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28％；反对7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7％；弃权801,3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5％。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30,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6％；反对74,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801,3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4,5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28％；反对7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7％；弃权801,3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5％。

6、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17,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反对69,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818,9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1,9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06％；反对69,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弃权818,9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30,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6％；反对37,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839,1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4,5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28％；反对37,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839,1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32％。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344,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1％；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801,39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8,5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097％；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弃权801,39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01,3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5％。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203,1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54％； 反对3,

976,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8％；弃权2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27,5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803％；反对3,

976,5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05％；弃权2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4,0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9％； 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7％；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60,9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4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36,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4％；反对70,

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60,4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3％；反对70,

3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958,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06％；反对10,

248,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2,6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456％；反对10,

248,1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54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40,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3％；反对65,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64,9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4％；反对65,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753,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反对452,

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78,01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22％； 反对

452,7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5、审议通过《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36,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60,9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反对60,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698� �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4-022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上市公司2023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参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

公司2023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本次业绩说明会已于2024

年5月31日按期召开。 现将相关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5月31日，公司董事长姜从斌，董事、总经理孙庆君，独立董事谢鲁江，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王光辉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参会人员就公司2023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

状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答情况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问题给予了回复，现将主要问题及

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董事长您好，贵公司2023年业绩保持稳定增长，技术创新和新业务拓展方面也

取得了很多成绩，想请介绍下公司2024年以及后续的发展战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4年公司将继续强化创新驱动，把技术创新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始终保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领先优势，加大先进煤气化、氢能核心

装备、废盐综合处置、生物质气化、粉块煤联合气化、固废熔融气化等关键技术的攻关研发，

以技术发展带动产业发展。

面对新的内外部环境，公司在2023年开展了“十四五” 发展规划的评估和调整。 围绕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公司在原有布局“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端装备

制造、环保运营产业、绿氢工程技术” 四大业务板块基础上，新增工业气体运营业务板块，

全面实施“核心技术、核心人才、核心能力、核心装备”四大战略，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低

碳工程技术公司。 2024年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布局，紧跟国家重大项目、国内外行业发

展趋势，切实发挥行业甲级工程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煤气化板块服务重大项目、重大客户

的能力，获取高质量合同订单；举办2024年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交流年会暨“第100台

航天炉投运”宣传活动。 加速推动高端装备制造板块产业创新及业务整合，拓展新的产品

和合作领域；加快推进绿氢产业项目订单交付；稳步推进2.5万吨/年废盐综合处置利用示

范项目建设；控股航天氢能后，扎实推动气体运营项目的建设工作。

问题2：总经理您好，针对国资委提出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要求，公司有何举措？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按照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要求，公司制定

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方案》,并详细编制了各项工作计划及工作台账。

2023年，公司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持自主创新，深入实施组织变革、管理及

业务能力双提升等各项措施。 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稳步推进，多领域原创性核心技术取得突

破，收入利润实现了稳步增长。 2024年，公司将持续优化治理机制，完善制度体系，落实独

董制度改革，推动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公司将进一步贯彻国资委对央企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保障董事会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优化信息披露工作体系。 同时，公

司将加强价值传递和多元推介，推动市场价值认同不断增强。加强内部价值挖掘，持续推动

ESG融入公司管理，推动市值管理成效不断显现。

问题3：煤化工气化炉未来需求和空间？ 竞争格局如何？ 有哪些新技术方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经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协会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操作安全性、生产稳定性、煤种适应性、运行经

济性、环境友好性等方面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均表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 2023年航天炉

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高压化（65bar� 气化压力）、大型化（日处理煤量 3000� 吨～4000�

吨）、高效热回收（带辐射废锅）、智能化气化技术继续引领行业技术发展方向。 6.5MPa、

3500吨级、半废锅型航天粉煤气化装置运行可靠性得到充分验证。 公司行业影响力和市场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4：国资委2023年对中央企业提出了“一利五率”的经营指标，请问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全面落实国资委“一利五率” 指标体系要求，以一本预

算、业财一体化管控为抓手，开展精细化经营和战略绩效考核指标监测；加强全面预算管

理，把有限资源用在关键业务领域；强化核算报告、资金管理、成本管控和税务管理职能，实

施分子公司财务一体化管控，推动财务系统向数智化转型。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5：请问航天工程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5元（含税）；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3,599万股，以此计

算拟派发现金股利56,278,95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30.07%；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6：国资委对央企上市公司ESG的工作提出了要求，请介绍一下公司ESG相关工作

的开展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积极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将ESG相关的环

境、社会责任和规范治理融入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中，披露了《2023年度环境、

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家政策和行业标准，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社

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责任，努力提升ESG治理水平。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7：2023年公司环保运营板块的发展情况怎样？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3年公司环保运营板块产业化推广进程稳步推进，临海

子公司2.5万吨/年废盐综合处置利用示范项目完成立项审批、土地申购，节能评估和安全

评价已通过地方政府审核，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8：请问公司2023年研发投入情况是怎样的？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3年度研发费用为1.61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5.19%。 为应对行业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加速转型发展，持续提高核心竞争力，确

保技术领先。 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9：公司增资控股航天氢能的事项目前的最新进展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4年1月19日，航天工程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资航天

氢能的相关议案；2024年4月，航天氢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谢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 投资者可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阅。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

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9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

兰兰女士通知， 获悉股东吴兰兰女士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票已办理质押和解质押手续，

具体质押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吴兰兰 是 19,970,000 4.38% 2.15% 否 否

2024年5

月29日

2025年5

月29日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19,970,000 4.38% 2.15%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吴兰兰 是 23,980,000 5.26% 2.58% 2023年5月30日 2024年5月30日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23,980,000 5.26% 2.58%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含

间接持股）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变动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变

动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吴兰兰 455,640,191 48.97% 187,040,000

183,030,

000

40.17% 19.67% 0 0 0 0

王华君 106,954,809 11.49% 44,800,000 44,800,000 41.89% 4.81% 0 0 0 0

合计 562,595,000 60.46% 231,840,000

227,830,

000

40.50% 24.48% 0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相关内容不包括高管限售股情况。

二、股东质押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王华君、吴兰兰夫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兰兰女士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以上质押

股份无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吴兰兰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

东吴兰兰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来应对上

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变动证明文件；

2、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股票质押变动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48� � � � � � � �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编号：2024-018号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

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披露了《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后经核查，发现《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部分

内容披露有误，主要原因为：公司定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2023年年报及2024

年一季报事宜，会计师事务所要于4月26日才能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公司先行根据2023年

审计初稿进行了2024年一季报报告的编制。 后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正式审计报告时较初

稿有所调整， 但是公司在2024年一季度报告中未能及时按照审计报告对相关数据进行相

应调整，导致部分数据出现错误。 我公司在后期自查中发现后，立即进行了相关更正工作。

现予以更正如下：

一、“一、主要财务数据”中“（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披露数据有误，原报告

披露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

动幅度(%)

总资产 3,523,146,751.93 3,487,740,130.86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55,326,236.48 1,254,380,797.63 0.08

现更正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22,212,431.34 3,486,805,810.27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54,391,915.89 1,253,446,477.04 0.08

二、“四、季度财务报表”中“（二）财务报表”披露数据有误，原报告披露为：

合并报表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存货 881,024,246.85 870,085,706.20

流动资产合计 1,722,589,010.93 1,670,924,758.09

资产总计 3,523,146,751.93 3,487,740,130.86

未分配利润 -310,832,441.18 -311,777,88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55,326,236.48 1,254,380,797.6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59,007,648.76 1,258,144,883.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523,146,751.93 3,487,740,130.86

母体报表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存货 802,234,594.37 789,764,386.69

流动资产合计 1,704,231,019.28 1,659,459,598.20

资产总计 3,500,138,321.42 3,470,627,285.60

未分配利润 -284,248,283.81 -286,190,134.1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74,486,644.30 1,272,544,793.9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500,138,321.42 3,470,627,285.60

现更正为：

合并报表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存货 880,089,926.26 869,151,385.61

流动资产合计 1,721,654,690.34 1,669,990,437.50

资产总计 3,522,212,431.34 3,486,805,810.27

未分配利润 -311,766,761.77 -312,712,200.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54,391,915.89 1,253,446,477.0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58,073,328.17 1,257,210,563.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522,212,431.34 3,486,805,810.27

母体报表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存货 801,300,273.78 788,830,066.10

流动资产合计 1,703,296,698.69 1,658,525,277.61

资产总计 3,499,204,000.83 3,469,692,965.01

未分配利润 -285,182,604.40 -287,124,454.7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73,552,323.71 1,271,610,473.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499,204,000.83 3,469,692,965.01

本次更正仅对相应数据进行的更正，对公司业绩未产生影响。

本公司就上述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予以道歉，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谅解。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88523� � �证券简称：航天环宇 公告编号：2024-032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6，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2/5~2025/2/4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47.2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1%

累计已回购金额 4,999.6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7.94元/股~22.3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5日，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

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30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 《航天环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0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 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公司回购股

份。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247.2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37元/

股，最低价为17.9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4,999.63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906�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24-028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5月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2024年5月

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上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及《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一、本次变更登记事项

本次变更登记的注册资本变更包含两部分，一是公司已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

股票67,040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67,040股，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23,757,

931元变更为人民币523,690,891元。二是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公司股份

总数增加743,100股，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23,690,891元变更为人民币524,

433,991元。 近日已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

续，并领取了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资本减少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叁佰柒拾伍万柒仟玖佰叁拾壹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叁佰陆拾玖万零捌佰玖拾壹元

注册资本增加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叁佰陆拾玖万零捌佰玖拾壹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肆佰肆拾叁万叁仟玖佰玖拾壹元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他登记事项均保持不变。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195992483B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邹淦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贰仟肆佰肆拾叁万叁仟玖佰玖拾壹元

成立日期：1993年01月16日

住所：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制造、销售：汽车电子装备产品、精密零部件、光机电产品、通讯

产品零部件、LED照明及节能产品，软件开发和销售，技术咨询、转让、培训和服务，实业投

资，自有物业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登记通知书》及新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减少）；

2、公司《登记通知书》及新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增加）。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一日


